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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鼓勵本校清寒優秀研究生努力向學，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要點。 

二、 經費來源： 

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規定提撥之經費。 

三、 申請資格： 

（一）博士班一、二、三年級碩士班一、二年級研究生，且家庭年所得低於新台幣

95萬元。家庭年所得計算方式： 

1.學生未婚者： 

(1)未成年：與其法定代理人合計。 

(2)已成年：與其父母合計。 

2.學生已婚者：與其配偶合計。 

3.學生離婚或配偶死亡者：為其本人之所得總額。 

（二）具專職工作之研究生，不得申請。 

四、 申請程序： 

清寒優秀研究生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申請人填具申請書送各學院審查，各學院

於公告期限內依規定名額造冊送學生事務處，陳請校長核准。 

五、 應繳資料： 

（一）申請表（在學務處網站下載表格）。 

（二）全戶戶籍謄本（含父、母、學生本人及配偶）。 

（三）以國稅局開立前一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清單。 

六、 發放金額： 

由本校獎助學金審查小組委員會議決定每學期發放金額。 

七、 發放名額： 



（一）醫學院 15名、口腔醫學院 3名、藥學院 10名、護理學院 4名、健康科學院

8名、生命科學院 5名、人文社會科學院 5名，共計 50名。 

（二）各學院申請人數過少產生空缺名額時，得由其他學院流用補足名額。 

（三）流用補足名額排序以第一款順序排定，依排序之學院流用，至補足流用名額

為止。 

八、 研究生因違反校規受記過以上處分者，不得申請清寒優秀研究生助學金。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其清寒優秀研究生助學金申請資格，並繳回逾領之

助學金： 

（一）在學期間休、退學者。 

（二）申請時或申請後有全職薪工作之研究生。 

九、 本要點經學務會議通過後，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